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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贺怀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梅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郎刘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26,112,924,309.90 26,624,004,565.68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99,346,550.22 5,415,266,247.26 3.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4,101,542.59 1,144,966,762.01 14.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7,360,786,927.06 7,651,833,170.25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641,760.07 -227,118,110.0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18,725.84 -322,836,492.9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98 -4.3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1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15

不适用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工程物资

8,783,539.60 15,463,644.95 -43%

主要为工程物资本期使用所致

应付账款

1,547,252,938.67 1,184,191,071.08 31%

主要为应付煤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781,929,646.58 242,529,906.92 222%

主要为本期预收铝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80,488,256.38 128,556,767.35 -37%

主要为支付债券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523,036,786.52 335,562,685.42 56%

主要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801,900,494.14 1,455,161,483.31 -45%

主要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本期支付所致

长期应付款

955,341,525.33 299,285,332.49 219%

主要为本期新增中原信托和中建

投等长期应付款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51,767,600.00 38,231,000.00 35%

主要为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8,368,522.68 35,801,611.06 -49%

主要为铝产品销售运费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7,552,704.58 1,223,949.54 2968%

主要为本期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0,998,513.26 -9,105,700.89 331%

主要为邢村

、

上庄的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收入

270,060,498.49 126,592,300.08 113%

主要为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净收

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888,105.37 4,134,895.26 -54%

主要为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净损

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325,254.15 -32,497,524.18 218%

主要为本期利润上升引起的所得

税费用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2014豫法民二初字第00010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原告中铝河南

铝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一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二河南中孚特种铝材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本公司将组织律师和专业人员积极应诉，目前本案件

尚未开庭审理，因此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8月27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4－089号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股改

相关的

承诺

股

份

限

售

河南豫

联能源

集团有

限责任

公司

自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

，

每股股价不低于

5

元

。

若自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

份期间有派发红股

、

转增股本

、

配股

、

派息等情况

使股份数量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

，

收盘价格亦

相应调整

。

长期有

效

是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

他

本公司

在

”

11

中孚债

”

的存续期内

，

如发行人预计不能按

时偿付本期债券本金或利息

，

公司承诺将至少采

取以下措施

，

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

：

1

、

不向

股东分配利润

；

2

、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

、

收购兼并

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

主要责任人不得

调离

。

债券存

续期内

是 是

其

他

本公司

在

”

12

中孚债

”

的存续期内

，

如发行人预计不能按

时偿付本期债券本金或利息

，

公司承诺将至少采

取以下措施

，

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

：

1

、

不向

股东分配利润

；

2

、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

、

收购兼并

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

主要责任人不得

调离

。

债券存

续期内

是 是

股

份

限

售

河南豫

联能源

集团有

限责任

公司

2013

年

2

月

18

日

，

豫联集团在与本公司签订的

《

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中承诺

：

其认购的股票

的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

，

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起算

，

在该锁定期内

，

豫联集团将不对该等股票

进行任何转让

。

自发行

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因子公司林丰铝电实施直供电，其用电成本大幅下降，预计公司年初至下

一报告期期末累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实现盈利。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本公司持有的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

确认和计量》处理。 本公司将原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账面价值为126,369,

313.51元的投资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合并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

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以及本年度中期报告的总资

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名称

: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贺怀钦

日 期

: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105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7日召开。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应到董事9名，

实到9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讨

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及正文》。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4-106号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对其

全资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铝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4-� 107号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

—

108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

监事会召集人白学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第三季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3、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违反有关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对其

全资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铝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107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

责任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

铝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拟对其全资子公司林州市

林丰铝电铝材有限公司增资5,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对外投资概述

林州市林丰铝电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丰铝材” ）于 2007年5月25�

日在林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林州市林

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丰铝电” ）的全资子公司。 为支持其发展，

改善资本结构，促进其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林丰铝电拟以现金5,000万

元人民币对林丰铝材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不构成关联交

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投资对象林丰铝材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林州市林丰铝电铝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横水凤宝台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管存拴

注册资本：500万圆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合金棒、铝合金锭、铝板带箔等铝材产品。

截至2014� 年9月 30� 日，林丰铝材的资产总额为32,842.51万元，资产净

额为3,098.10万元；2014年1-9月份营业收入123,167.10万元，净利润-768.17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增资的主要内容

本次林丰铝电拟对林丰铝材增资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

林丰铝材的注册资本将由500万元增加至5,500万元， 林丰铝电仍占其注册资

本的100%。

四、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林丰铝材生产经营正常，本次林丰铝电对林丰铝材的增资有利于改善

林丰铝材资本结构，促进其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其盈利能力，促进

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106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以及本年度中期报告的总资

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以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

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

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

体准则， 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

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

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

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第9号、第30号、第33号、第37号、第39号、第40号、第41

号等八项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其余未

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7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会计准则，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包括利润表

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1）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

分类进损益的项目；（2）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该会计政策

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8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职工薪酬》，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0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通过投资方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是否通

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

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来判断某个被投资方是否应被合并。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

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5、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1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

策。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6、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其中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投资选择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并对其余部分采用权益法核算。 该会计政策

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金额： 调减2014年6月30日长期股权投资12,636.93

万元，调增2014年6月30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2,636.93万元；追溯调减2013年

12月31日长期股权投资12,636.93万元，调增2013年12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12,636.93万元。

7、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

无重大影响。

8、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23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表》。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以及本年度中期报告的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结论性意见

1、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

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3、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春杰、马京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春国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范勇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2,578,262,206.35 2,475,711,377.02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1,605,942.49 1,571,935,107.81 5.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175,719.11 99,705,902.15 145.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206,668,972.83 2,242,295,104.85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684,414.68 134,678,972.13 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44,283,836.98 132,942,466.74 8.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78% 8.88%

减少

0.1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59 0.334 7.4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59 0.334 7.4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30,21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

司

0 221,760,000 55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4,114,070 4,114,070 1.02 0

未知 其他

熊维政

70,548 3,688,202 0.91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

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46,828 3,088,743 0.77 0

未知 其他

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280,000 2,280,520 0.5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

2,179,313 2,179,313 0.54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1,385,000 1,385,000 0.34 0

未知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1,325,177 1,325,177 0.33 0

未知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952,516 952,516 0.24 0

未知 其他

丁海

126,541 900,0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股东总数

（

户

）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221,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4,114,070

人民币普通股

熊维政

3,688,202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88,74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2,280,52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

行

2,179,313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1,3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沪

1,325,17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952,516

人民币普通股

丁海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公司

第一大股东北京公共

交通控股

（

集团

）

有限

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

关联关系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

）

应收票据

- 15,187,191.00 -1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67,870,156.06 96,069,596.06 74.74

长期股权投资

209,824,693.13 10,234,280.66 1,950.21

在建工程

43,803,238.89 - -

短期借款

38,716,920.00 29,276,066.00 32.25

应付账款

47,692,448.11 33,137,117.66 43.92

预收款项

150,870,799.68 107,942,811.76 39.77

递延所得税负债

29,662,740.00 11,712,600.00 153.25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投资收益

2,340,009.82 507,318.71 361.25

营业外收入

1,023,931.35 2,507,538.99 -59.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175,719.11 99,705,902.15 145.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486,664.73 -52,708,029.16 -434.05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广告业务板块收到媒体客户结算的银

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新增联营企业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所属子公司驾校本期大客车路考改造工程

及停车场地面整修工程支出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孙公司雷克萨斯、丰田等汽车销售4S

店购车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汽车及服务业务板块应付供应商款项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所属子公司驾校预收学员培训费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取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现金

分红所致；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所属子公司驾校本期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所属子公司驾校

发生的大客车路考改造工程及停车场地面整修工程支出增加以及本期新增联

营企业投资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2014年度

资产负债表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项目金额产生

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北京北汽九龙出租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

3.92% - -3,975,903.60 3,975,903.60 -

北京北汽福斯特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持股

3.92% - -6,024,096.40 6,024,096.40 -

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

1% - -10,000,000.00 10,000,000.00 -

北京耐恩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

6.67% - -2,219,196.06 2,219,196.06 -

合计

- - -22,219,196.06 22,219,196.06 -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修订内容，原在长期股权

投资内核算的对其他企业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要求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处理并且追溯调整。

公司对 2014�年半年报已披露的 2014年度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做出调整，

公司原在报表“长期股权投资” 项目列报的部分股权投资已调整至“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项目列报，影响调整列报的金额为2,221.92万元。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没有其他涉及准则变动需要进行会计调整的事项。

证券代码：

600386

证券简称：北巴传媒 编号：临

2014-018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北巴传

媒” ）于2014年10月8日以书面及传真的方式通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会议于2014年10月17日上午9：00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

应到9人，实到9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春杰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将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对2014年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调

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修订内容，原在长期股权

投资内核算的对其他企业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要求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处理并且追溯调整。

本公司于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4� 年半年报已披露的 2014年

度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做出调整，公司原在报表“长期股权投资” 项目列报的部

分股权投资已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项目列报，影响调整列报的金额为

2,221.92万元，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调整项目

及金额列示如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非流动资产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3,850,400.00? 96,069,596.06?

长期股权投资

32,453,476.72? 10,234,280.66?

除上述调整外，本公司没有其他涉及准则变动需要进行会计调整的事项。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